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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理論與實務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理論與實務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理論與實務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理論與實務  

－－－－兼論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兼論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兼論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兼論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 23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 

＊吳雨學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係在避免本案訴訟終局判決以前，債務人所為

現時急迫之權利侵害，暫時地創設、變更或消滅當事人間私法上之權利

或法律關係，俾能部分即時實現債權人之請求權而保護利益之暫時處分

措施1，是我國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規定訂於民事訴訟法2，惟 2003 年民

事訴訟法修法前於第 538 條僅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

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一條文，直至 2003 年民事訴

訟法修法時，乃重新建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審理程序，除準用通常假處

分之規定外3，並明訂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4，然定暫時狀態處分與一

般假處分，性質上本有不同5，就如何準用叠生爭議。尤其，民事訴訟法

修法施行後，法院於審理有關專利事件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該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要件與釋明，以及擔保金之核定，應如何適用與審理？再者，

法院於核發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債務人之損害究竟尚未實際發生，精確

                                                 
＊吳雨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現為執業律師及銘傳大學法律系兼任講師。 
1  陳榮宗、林慶苗合著，2005年，民事訴訟法下，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910。 
2  至於定暫時狀態之執行，則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辦理。 
3  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除別有規定外，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準用之」。 
4  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

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

律關係者為限。第一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

人有陳述之機會。但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不在此限。」 
5  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 1項立法理由謂：「於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係為防止發生重

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者，與純為保全將來執行之一般假

處分有所不同」，參見司法院編印，2003 年，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施行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暨

總說明，頁 355。另請參照最高法院 87年台抗字第 1號裁定要旨：「按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

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定有明文。所謂法律

關係，指金錢請求以外，凡適於為民事訴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所謂有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係指因避免重大之損害或防急迫之強暴等而言。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原非保

全程序之假處分，不過因其性質相近，得準用假處分之規定而已。故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祇須合於前開條文規定，即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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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可能之損害顯有實際上之困難，故擔保金衡量僅為事先之預估，非

必然等同於相對人實際之損害，從而，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裁

定擔保金之數額，因衡量標準不一，且無一套固定衡量之理論依據，往

往此類案件成為當事人爭議之所在。是以，本文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裁全字第 23 號民事裁定為例，作為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

理論與實務之比較研究，進而提供法院日後審理此類案件之參考，並作

為爭訟當事人評估擔保金數額之依據。  
 
貳貳貳貳、、、、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年度智裁全字第 23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 

一、案例事實概要 

太陽インキ製造株式會社(日商太陽油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聲

請人)主張伊有中華民國第○號「光敏性熱固樹脂組合物以及藉使用彼來

形成抗焊劑罩層之方法」發明專利，前曾與日商田村化研公司簽訂專利

授權契約，約定由田村化研公司轉授權予其出資於台灣設立之大豐電化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相對人），嗣因田村化研公司未給付授權金，

聲請人業已發函終止專利授權契約，然相對人明知上情，未經聲請人之

同意，而繼續製造、販賣原專利授權契約所載型號之油墨產品，爰聲請

本案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事件。 

二、裁定主文 

聲請人以新台幣參仟萬元或同額之中央或地方政府發行之公債或第一銀

行等值之可轉讓定期存單為債務人供擔保後，於聲請人所有之中華民國

發明第○號專利有效期間內，禁止相對人製造、販賣、使用、陳列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如附件所示型號之油墨產品，亦不得陳列或散佈其廣

告、標貼、型錄、說明書、價目表或其他具有促銷宣傳性質之文書，或

於報章雜誌、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媒體為廣告行為。相對人以新台幣參

仟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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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定理由 

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專利權侵害事件，聲請假處分，該裁定之理由主要

有三： 

（1） 當事人間有無爭執法律關係存在：兩造對於相對人是否有侵害系爭

專利之行為及本案請求是否有理由等節均有爭執，當事人間即應有

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2） 系爭專利之專利期間係自 1988年 11月 22日起至 2008年 11月 21

日止，而依司法院所公布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 2點，民

事第一審審判案件為 1年 4個月、第二審為 2年，當事人間倘提起

本案訴訟之審判期間可能須 3年 4月或更長之時間，倘准許本件聲

請，則聲請人自可銷售產品予相對人之交易對象或於專利有效期間

授權其他使用人用以彌補其未能向相對人收取權利金之損失，倘駁

回本件聲請，則聲請人不但受有權利金之損失，且相對人仍在實施

系爭專利，亦減低其他使用人向聲請人申請授權實施系爭專利之意

願，嗣後縱聲請人獲得本案勝訴判決，亦可能因專利期間屆滿而無

法再授權他人實施，此利益即無從回復，故具有急迫性，至聲請人

所受損害程度，依現存之證據資料，聲請人並未釋明其因假處分所

可能增加之銷售產品利益，是其所受之損害實應相當於其依約向田

村化研公司收取授權金之數額，如以 2004年 4月 1日至 2005年 3

月 1日之授權金即日圓 29,450,880元計算，乘以系爭專利尚存之有

效期間 3年左右，再依聲請人向本院具狀日之匯率計算，折合新台

幣約為 26,081,699元。反之，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所可能蒙受之損

害，依田村化研公司於 2004年 4月 1日至 2005年 3月 1日向聲請

人陳報相對人生產之總數量為 184,068公斤，相對人陳稱其生產之

油墨平均每公斤市價約為 400元，參以相對人所呈同業利潤標準，

系爭油墨產品係印刷電路板油墨，適用 1790-99類之化學材料製造

業之標準（倘本件准予假處分，則相對人自毋須再支付人事、管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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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費用，故應適用淨利率 12%，而非毛利率），則於未來可能相對

人之營業損失為 26,505,792元（184,068*400元*3 年*12%）。 

（3） 相對人自陳我國防焊油墨產品供應商除兩造外，尚有其他公司，足

見本件假處分倘經准許，則相對人之交易相對人尚非不得向其他供

應商購買替代性產品，尚不致對電子產業之發展造成不可回復之衝

擊。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如遭駁回，聲請人之財產或利益可能受有

急迫之危險，惟如准許本件聲請，相對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未明

顯大於聲請人所受損害，且對公共利益並未生重大影響等情，本院

衡諸兩造損益後認本件假處分聲請應予准許。 

 
參參參參、、、、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目的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目的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目的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目的 

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倘相對人否認或有爭議，或專利權受侵害時，

依我國專利法之規定，專利權人可起訴請求損害賠償6，又專利權受侵害

時，專利權人除得請求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排除侵害、防止侵害7、或

為其他銷毀或回復名譽等必要之處置8。惟因專利權受侵害所提起之專利

侵權訴訟，無可避免地將面臨訴訟程序曠日廢時，待取得本案勝訴判決

                                                 
6  專利權人所得請求的損害賠償包括：侵害專利權之損害賠償、業務上信譽損害賠償與最高不逾損

害額三倍之懲罰性損害賠償，請參照專利法第 84條第 1 項前段：「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

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專利法第 85條第 2、3項：「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利權人之業務上信譽，

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當金額。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7  關於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排除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請參照專利法第 84條第 1 項：「發

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

止之。」、專利法第 108條：「…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六條…於新型專利準用之」、專利法第 129條
第 1項：「…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六條…於新式樣專利準用之」。 

8  包括：請求銷毀侵害專利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表示姓名

或回復名譽、或聲請假扣押用作侵害他人專利權行為之物或由其行為所生之物，作為賠償金之全

部或一部。請參照專利法第 84條第 3、4 項：「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

求時，對於侵害專利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

專利法第 86條：「用作侵害他人發明專利權行為之物，或由其行為所生之物，得以被害人之請求

施行假扣押，於判決賠償後，作為賠償金之全部或一部。」、專利法第 108條：「…第七十九條至

第八十六條…於新型專利準用之」、專利法第 129條第 1 項：「…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六條…於新

式樣專利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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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執行已逾數年，緩不濟急，尤其目前關於專利權之侵權案件大多涉

及高科技產品，該類產品之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time）及領先時間

（leading time）有限，且市場競爭激烈，待判決結果出爐，產品生命週

期已過或早已失去經濟價值。是為迅速保障專利權人之權利，WTO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簡稱「TRIPs協定」）9與世界各國大多設有禁

制令（injunction）等暫時性保全救濟程序之規定10。 

我國有關暫時性保全救濟程序規定於民事訴訟法，可分為假扣押、

假處分及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謂假扣押係指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

請求」之請求，對於債務人之財產予以扣押，禁止其處分以保全將來之

強制執行為目的之特別訴訟程序11。所謂假處分則指就「金錢以外」之請

求，為保全強制執行，就請求標的物為某種強制處分12。至於定暫時狀態

處分乃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

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13。然而，定

暫時狀態處分雖名為「處分」，但與一般假處分性質上係屬兩種不同之保

全制度14，假處分係以保全本案請求權將來能供強制執行為目的，而定暫

                                                 
9   根據（1） Article 44 of the Trips: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order a party to 

desist from an infringement, inter alia to prevent the entry into the channels of commerce in their 
jurisdiction of imported goods that involve the infringe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mmediately after customs clearance of such goods. Members are not obliged to accord such authority 
in respect of protected subject matter acquired or ordered by a person prior to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dealing in such subject matter would entail the infringe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及（2）Article 50 of the Trips: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order prompt and effective provisional measures:（a）to prevent an infringement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from occurring, and in particular to prevent the  entry into the channels of 
commerce in their jurisdiction of goods, including imported goods immediately after customs clearance;
（b）to preserve relevant evidence in regard to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司法機關得命當事人停止

侵權行為或採取迅速有效之暫時性措施以防止侵權之發生。 
10  大陸法系的定暫時狀態處分、英美法系的初期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order）及暫時限制令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等均是。 
11  民事訴訟法第 522條第 1項：「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

得聲請假扣押。」。 
12  民事訴訟法第 532條第 1、2項：「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

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 
13  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 1 項：「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

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14  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修正後稱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有意凸顯與一般假處分之不同，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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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狀態處分之目的則有多重，除暫時性地保全現在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不

繼續受危害外，亦具有維持訴訟中法律秩序之和平，換言之，由法院先

定一暫時狀態，以防免急迫之危險，而保護當事人全體法利益及公益為

目的15。     

再者，假處分或假扣押所欲避免之危險係「請求權將來不被實現之

危險」，此屬將來之危險，所採措施僅能以確保性之方法為限，不得使保

全之權利提前滿足16，而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欲避免之危險則為「因請求權

實現上延滯所產生之具體危險」，此係現在之危險，故為防免因權利實現

上之延滯所產生之具體危險，定暫時狀態之措施較為廣泛，除制止性或

禁止性之方法外，如有必要，亦得即時實現、滿足該請求權，而有必要

為相當於本案請求內容之滿足性假處分17。 

據此，專利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或為其他銷毀或回復名譽等必要處

置，均屬保全將來本案請求權之執行，專利權人僅須視情況聲請假扣押

或假處分即可，而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惟倘專利權人欲行使防止

侵害或排除侵害請求權，停止侵害人繼續侵害，或被疑侵害者主張其產

品未侵害專利權時，請求專利權人容忍其為一定行為時，則非依民事訴

訟法第 538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18，係無法防免現在之危險。 

 
肆肆肆肆、、、、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 

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 1、2 項：「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

                                                                                                                                                   
見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 1 項修正理由：「於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

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與純為保全將來執行之一般假處分

有所不同，為求明確，有明定其聲請要件之必要，爰於本條第一項明定之。」 
15  沈冠伶，2004 年，我國假處分制度之過去與未來-以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如何平衡保障兩造當事

人之利益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09期，頁 53。 
16  最高法院 86年度台抗字第 375、444號裁定；陳榮宗、林慶苗合著，前揭書，頁 910。 
17  沈冠伶，前揭文，頁 54。 
18  鄭中人，2004年，專利權之行使與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台灣本土法學，第 58期，頁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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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

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

法律關係者為限。」，其中修正理由：「……又此項聲請，不限於起訴前

或起訴後，亦不論於本案訴訟為原告或被告，均得為之」，明定本案訴訟

之原告或被告，於起訴前、後均得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19。以專

利事件為例，專利權人即本案訴訟之原告主張其專利權被侵害，但被疑

侵害者否認侵害時，專利權人因而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要求法院暫時依

其主張判定其有專利權，及相對人產品侵害專利，禁止相對人製造、為

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等，實務上稱為「正向定

暫時狀態處分」；至於被疑侵害者即本案訴訟之被告，亦得聲請法院要求

依其主張暫定相對人沒有專利權或其產品未侵害，請求相對人容忍其為

製造、銷售、使用或進口被控侵害專利之產品20等，實務上稱為「反向定

暫時狀態處分」。茲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要件分析如下： 

一、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所謂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無論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適格，不以金錢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21，且毋須以繼續

                                                 
19  一般假處分之目的在於保全將來之強制執行，確保本案判決內容之實現，故其程序須主張有金錢

請求以外請求之債權人對債務人聲請法院為之，且現在或將來本案訴訟之原告（含反訴原告）為

債權人，被告（含反訴被告）為債務人，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目的在於維持法律秩序、法的和平，

故其程序之聲請人未必為主張權利者，並不限於現在或將來本案訴訟之原告，被告或債務人有必

要時亦得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請參見許士宦，2004年，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基本構造，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 58期，頁 55。 
20  鄭中人，前揭文，頁 117。 
21  最高法院 91年度第七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廢止最高法院 61年度台抗字第 506號判例：『關於假

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

定有明文。所謂法律關係，指金錢請求以外凡適於為民事訴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如

所有權、通行權、佔有狀態、扶養義務、專利權等被侵害或有爭執時均是。如以專利權被侵害而

聲請假處分時，非不得禁止債務人發賣與專利權有關之貨物或其他類似行為』。廢止理由：關於

假處分之規定，凡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即可準用之。所謂法律關係，無

論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適格，財產上之法律關係，亦不以金錢請

求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本則判例要旨，不合時宜。」。惟依最高法院 65年 12月 7 日 65年度第

9 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及最高法院 63年度台抗字第 59號判例，最高法院迄今仍不許債務人於

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之訴訟繫屬中，就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以禁止債權人行使

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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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法律關係為限22。所謂「爭執」，則指爭執中之法律關係，始有現狀

變更之虞而得為假處分，如屬將來可能之爭執，則無從對之為假處分23，

此與本案訴訟程序之請求權並不相同，而係源自於本案請求權，就本案

訴訟標的向法院請求一暫時性處分之權利24。例如以專利權為排除侵害或

防止侵害定暫時狀態處分被保全之權利，就是基於專利權之排除侵害或

防止侵害請求權，其要件事實必須為聲請人有專利權，且相對人有侵害

專利權或侵害之虞者。惟專利權之爭執並非僅限於有無侵害專利或專利

權之存在與否，仍有其他存在之爭執。例如授權契約之範圍、有無默示

授權或權利有無耗盡等問題，由於此類爭執係有關專利授權契約之範

圍，所應定暫時狀態者，係有無使用權，惟國內截至目前為止幾乎均就

專利權之有無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25。 

二、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 

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

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者」而言，即有保全必要性之

判斷。然重大與否或急迫與否，均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與概括規定之

必要性相同，是應有賴利益衡量予以判定，換言之，有無必要性之事實

上評價，雖委諸由法院廣泛之自由裁量，惟法院於審理時，仍應視個案

情節，較量聲請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能獲得之利益（含遲延實現之防免

所可能取得之利益），因不許可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

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或可能遭致之損害，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

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26。據此，對於專利事件

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判斷標準，自應就：債權人所估計營業額之減

少、通路之縮小、開發該技術所需時間、經費等，及債務人侵害品製造
                                                 
22  陳計男著，2005年，民事訴訟法論下，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頁 463；陳榮宗、林慶苗合著，

前揭書，頁 911-912；沈冠伶，前揭文，頁 57。 
23  台灣高等法院 87年度抗字第 335號民事裁定。 
24  沈冠伶，前揭文，頁 57。 
25  鄭中人，前揭文，頁 123。 
26  邱聯恭，2003，民事訴訟法修正後之程序法學-著重於確認修法之理論背景並指明今後應有之研究

取向，月旦法學雜誌，101期，頁 152；陳計男著，前揭書，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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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緣由、侵害品現在所占情勢、債務人之財力、轉換為非侵害品之可

能性等事情，甚至就權利之剩餘期間、兩者之營業規模、在業界之競爭

狀況、本案自起訴到判決確定時所需花費之時間，在現今變化激烈之社

會情勢等因素，均須一併考慮27。就此，司法院草擬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草案亦認為，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保全必

要之事實，法院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包括權利有效性及權利

被侵害之事實，法院若否准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人是否受到無可彌

補之損害，其造成聲請人之困境是否大於相對人，以及對公眾利益（例

如醫藥安全或環境問題）造成如何之影響等28均是。 

同時，在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因聲請人即可能於本案判決

確定以前即獲得權利之滿足，而產生與本案判決訴訟全部勝訴之相同結

果，對於相對人之影響甚為重大，且相對人亦因此蒙受不利益，縱使該

相對人嗣後就滿足性處分予以撤銷或廢棄，或取得本案勝訴判決，亦需

另行聲請或訴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而聲請人可能已陷於無資力或事

實上無法返還、賠償之情形，因此為衡量雙方當事人之利害時，此種處

分應以具有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之要件29。 

三、實務見解 

有關實務上就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之認定，茲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智裁全字第 23 號民事裁定為例，其中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部

分，係認本件聲請人主張其為中華民國第○號發明專利之專利權人，相

對人未經其授權同意而製造、販賣該油墨產品，且上開產品侵害聲請人

之專利，依專利法第 56條規定自得請求禁止相對人繼續為侵害行為及防

止侵害行為發生等語，相對人則否認有任何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聲請

人之請求不應准許等語，足見兩造對於相對人是否有侵害系爭專利之行

                                                 
27  黃書苑，2002年，專利事件侵害禁止請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審理，法令月刊，第 53卷第 7 期，

頁 23-25。 
28  請參見司法院 2006年 2月 17日通過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版本第 22條說明理由欄二後段。 
29  許士宦，前揭文，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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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本案請求是否有理由等節均有爭執，當事人間即應有爭執之法律關

係存在。 

其次，有關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部分，該民事裁定則引用「利益衡

量原則」為基礎，亦即認為法院應視個案情節，衡量（1）聲請人因該處

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可能避免之損害（包括考量如駁回本件聲請，聲請

人可能受有之損害），（2）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將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

（3）第三人因該處分所受之影響（公共利益之考量），並以聲請人於提

起本案訴訟之審理期間，所估收取權利金數額之減少，以及相對人因本

件假處分於未來三年可能蒙受之營業損失為比較後，認定本件聲請如遭

駁回，聲請人之財產或利益可能受有急迫之危險，惟如准許本件聲請，

相對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未明顯大於聲請人所受損害，且對公共利益

並未生重大影響等情【請詳見前揭該民事裁定之理由（2）及（3）】，

即可知該「利益衡量原則」，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保全必要性判

斷之見解，近年來已漸為法院所採納30。 

同時，該民事裁定亦肯認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准許後，聲請人即可能

於本案判決確定以前即獲得權利之滿足，而產生與本案判決訴訟全部勝

訴之相同結果，對於相對人之影響甚為重大，此於競爭激烈且產品週期

甚短之高科技產業，更可能產生排除市場競爭者之不公平競爭效果，故

於衡量雙方當事人之利害時，自應以具有高度之保全必要性始應准許之

見解，亦值贊同。     

 
伍伍伍伍、、、、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釋明與擔保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釋明與擔保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釋明與擔保定暫時狀態處分要件釋明與擔保 

一、要件之釋明 

新修正民事訴訟法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對於有爭執之法

                                                 
30  請參見台灣高等法院 88年度抗字第 3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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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應由聲請人釋明之，所謂「釋明」，係

由聲請人提出即時可供調查之證據，而使法院獲得大致之心證即已足，

聲情人毋須證明至明確之程度，且法院亦不必經嚴格之調查程序。而聲

請人為釋明事實上之主張，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

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31。申言之，聲請人應提出明

確且可使人相信之證據，即英美法所謂表面證據（prima facie），法院將

會審酌聲請人所欲保全之權利最後獲得勝訴之機率若干、並依聲請人所

提出之客觀資料判斷有無保全必要性之具體事由32。由此可知，釋明就事

實存在之證明度僅要求至優越的蓋然性（證據優勢原則），申言之，事

實存在之蓋然性比不存在之蓋然性高即可，至於聲請人於其起訴主張之

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乃屬本案之問題，自非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

中所能審究33。 

二、定暫時狀態之擔保 

聲請人於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應就請求及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

暫時狀態必要之原因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已如前述，該項釋明如有

不足，而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聲請人供擔保

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 準用第 533條準用第

526條第 1至 3項規定）34。此外，債權人雖釋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法

院如認其所供之擔保不足補釋明之欠缺，或其主張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不適宜命定暫時狀態處分者，仍應駁回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35。 

                                                 
31  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

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 
32  黃書苑，2005，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研究-關於勞工事件及公司事件方面，司法研究年報第 25 輯

第二篇，司法院印行，頁 12-16。 
33  最高法院 20年抗字第 5號判例參照。  
34  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準用第 533條準用第 526條第 1至 3 項：「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

擔保後為假扣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35  最高法院 27年抗字第 521號裁定：「債權人未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而就債務人所應受之

損害已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固得命為假扣押，惟債權人之供擔保，是否足補釋明之欠缺，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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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被保全權利及保全必要性要件已被充分釋

明之情況下，法院非必「應」命債權人提供擔保，亦即，定暫時狀態處

分不以提供擔保為必要條件，法院應依個案具體裁量是否有此必要36，然

在實務運作上法院通常會命供一定金額或價額之擔保後方為准許37，即所

謂附條件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38，而通常不會為無擔保之定暫時狀態處

分。 

三、實務見解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釋明與擔保，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年度智裁

全字第 23號民事裁定為例，其中聲請人係提出案外人田村化研公司轉授

權系爭專利之專利授權契約、相對人支付授權金予田村化研公司、聲請

人向田村化研公司終止授權契約信函等文件資料，用以「釋明」相對人

所生產製造之油墨產品係使用系爭專利後，法院即認聲請人業已就聲請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盡釋明之責矣。至於是否定有擔保金額之部份，

該民事裁定則採附條件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亦即命聲請人必須提供

一定金額或價額之擔保後，方為准許之處分。 

 
陸陸陸陸、、、、定暫時狀態處分擔保金數額之核定定暫時狀態處分擔保金數額之核定定暫時狀態處分擔保金數額之核定定暫時狀態處分擔保金數額之核定 

一、 擔保金（或反擔保金）數額之核定 

法院應如何核定該擔保金（或反擔保金）之數額？根據最高法院之

見解，擔保金數額之多寡應如何認定始為相當，係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

                                                                                                                                                   
法院斟酌情形依其意見定之，如認為不足補釋明之欠缺，仍應駁回其假扣押之聲請。」。 

36  許士宦，前揭文，頁 59。 
37  倘聲請人已釋明保全之請求及原因時，相對人因保全處分遭受損害之可能性較低，較無必要命填

補損害之性質之擔保，以使無資力之當事人不會因不能提供擔保而妨礙其利用假處分程序。請參

見沈冠伶，前揭文，頁 68；許士宦，前揭文，頁 59-60。 
38  最高法院 43年台抗字第 20號判例：「債權人未釋明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時，法院固得先就債務

人所應受之損害，定擔保之方法及額數，命債權人供擔保，俟供擔保後再為假扣押之裁定，然為

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於該裁定中宣告債權人按照所定擔保之方法及額數供擔保後，始得執行假

扣押，亦非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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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非當事人所得任意指摘39。惟法院為裁量前，仍應為必要之調查，作

為斟酌擔保金多寡之依據40。且當事人以原法院裁定之擔保金數額不當為

由提出抗告，而抗告法院亦為事實審法院，認原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

並不相當，仍得自行調查，並依職權判斷擔保金之多寡41。就此，法院究

竟應如何核定擔保金之數額，此與法院係於何種情形下命供擔保有關，

亦即，法院會因聲請人所提供之擔保係屬「補充釋明之不足」或「擔保

相對人之損害」42而有所不同： 

（1）、補充釋明之不足：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準用第 533條準用第 526條第 2項規定，

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

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即於「釋明不足」時，肯認得以提供擔保補充釋明之不足，惟提供

擔保之目的既僅在於補充釋明，是聲請人仍應先盡釋明之責任43。 

（2）、擔保相對人之損害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準用第 533條準用第 526條第 3項規定，

請求及定暫時狀態必要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時，所提供擔保之即非補充釋明之不足，而係擔

保相對人之損害44，另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之 4準用第 536條規定，准

                                                 
39  最高法院 48年台抗字第 18號判例。 
40  最高法院 86年台抗字第 88號裁定：「法院裁定准許假處分而命債權人預供之擔保，係擔保債務人

因假處分所應受損害之賠償，故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倘法院於命為假處分裁定前，就債務人因假處分

所應受之損害情形，未加以調查審酌並說明，即裁定命供擔保，自屬違背法令，影響當事人之權

利至鉅，當事人非不得聲明不服。」。 
41  最高法院 85年台抗字第 381號裁定：「法院就債務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

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雖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

惟抗告法院仍得依職權認定該擔保金是否相當，予以提高或降低之。」。 
42  沈冠伶，前揭文，頁 67；許士宦，前揭文，頁 59-60。 
43  2003年民事訴訟法第 526條第 2項修正前，於聲請人未為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釋明，法院得

許以提供擔保「代替」釋明，惟修正後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擔保僅有「補充」釋明不足之機能，

而無「代替」釋明之作用。。 
44  為補充當事人釋明之不足所提供之擔保金，雖某程度亦具有擔保相對人損害之附隨機能，但其主

要機能仍在於補充釋明之不足，而與專為擔保相對人損害之擔保有所不同，其區別之意義在於，

若提供擔保之目的係在於補充釋明之不足，而非擔保相對人之損害時，若又無其他可代替釋明之

方法時，則非以提供擔保為必要，請參見沈冠伶，前揭文，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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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債務人免為或撤銷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提供之擔保，亦係屬擔保相對人

（即債權人）之損害。於此二種情形，擔保之數額均應以相對人所可能

受之損害為標準45，而非執行標的物之價值。 

由上可知，法院核定擔保之數額時，應視其提供之擔保係在於補充

釋明之不足，或擔保相對人之損害予以決定，倘係補充釋明之不足，其

數額應由法官依具體個案之釋明程度與難易為判斷，倘係擔保相對人之

損害，擔保之數額即應以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執行過程中可能遭受

之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均可。 

茲以專利事件正向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例，相對人即被控侵害人因

定暫時狀態處分執行過程中可能遭受何種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財產上或

非財產上之損害？要與定暫時狀態處分所禁止相對人或請求相對人容忍

之內容、範圍與期間有關，故酌定擔保金時，應衡量相對人因定暫時狀

態處分執行可能無法繼續使用、製造或銷售一定範圍之產品，所造成財

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包括系爭產品與聯合產品營業利潤之損失、存貨

損失，顧客求償、顧客流失、信用或商譽減損損失、資遣員工損失，專

案資產折舊、被禁止製造銷售使用產品內其他技術之研發或授權金、重

新購置其他生產線之損失等。且一旦核發定暫時狀態處分，除非有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有其他命假扣押

之情事變更、抗告法院駁回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裁定確定者，或債權人

未依法院所命於一定期間內起訴者，債務人始得聲請撤銷定暫時狀態處

分外，否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效力將一直存續至本案訴訟判決確定為

止，因此，法院於衡量擔保之期間，除非專利尚存之有效期間較本案訴

訟判決確定期間為短，而以專利尚存之有效期間為準外，原則上應至本

案訴訟判決確定為止。 

                                                 
45  最高法院 48年度台抗字第 142號判例：「法院為附條件之假處分裁定，命於債權人供擔保後得為

假處分，此項擔保係備賠償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故法院定此項擔保額，應斟酌債務人所應受之

損害為衡量之標準。」；沈冠伶，前揭文，頁 67-68；許士宦，前揭文，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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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准許撤銷專利正向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反擔保金數額，實務上常

核以正向定暫時狀態擔保金之數額，然擔保金與反擔保金所擔保之損害

主體不同46，遽以正向定暫時狀態擔保金之數額為反擔保金數額，過於簡

化，且有違前述所揭示之利益衡量原則，據此，本文認為應以衡量撤銷

假處分之相對人即專利權人因未能定暫時狀態所受之損害為據，而不得

逕以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擔保金數額為其反擔保金之數額。 

二、實務見解 

   茲再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年度智裁全字第 23號民事裁定為例，該

民事裁定係以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蒙受之損害，並以系

爭專利有效期間 3 年內，相對人無法生產、製造及銷售油墨產品之損失

為 26,505,792元（184,068*400元*3 年*12%）左右，是本院認聲請人以

提供 3000萬元之擔保金為適當，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如主文所示云云。

然而，該民事裁定所核定擔保金之數額，究係在於補充釋明之不足，抑

或擔保相對人之損害，則顯未敘明理由，雖該民事裁定於核定擔保金數

額之過程中，係以相對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為據，

而以擔保相對人可能所受之損害為標準，惟為何並非以計算相對人無法

生產、製造及銷售系爭產品之損失 26,505,792元，為聲請人所應提供擔

保之金額，而認聲請人應以提供 3000萬元之擔保金為適當，是否亦具有

為補充釋明不足之機能，仍有待該民事裁定說明之。 

其次，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執行可能無法繼續使用、製造或銷

售一定範圍產品之損失，即造成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均是，惟該民

事裁定僅就相對人無法生產、製造及銷售系爭產品之營業損失為據，則

其他諸如存貨損失，顧客求償、顧客流失、信用、商譽減損損失、資遣

員工損失或非財產上之損害等，均未能一併考慮在內，是該民事裁定於

核定聲請人所應提供擔保金數額之理由顯未臻完備。 

                                                 
46 范曉玲，2004年，熱門的台灣專利假處分戰爭，萬國法律，第 137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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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民事裁定所定相對人得提供反擔保金之數額，亦與聲請人所

應提供擔保金之數額相同，然而，擔保金與反擔保金所擔保之損害主體

既有不同，自應改以衡量撤銷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相對人即專利權人因未

能定暫時狀態所受之損害為據，始得符合雙方當事人之利益衡量原則。 

 
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專利事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制度目的，原係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之

發生或避免急迫之危險，造成日後無可彌補之損害，而給予專利權人或

被疑侵害人保持現狀，防止損害繼續發生或擴大之救濟機會。然因此種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因具有提前滿足本案請求執行之功能，且較本案訴

訟迅速、經濟，故此等暫時性保全程序之運用，已非單純係為訴訟目的，

而更有商業競爭之考量，即時有發生一個勝訴可能性不高之案件，卻可

能透過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阻礙其競爭者加入市場，或迫使合法經營者

支付不合理之權利金以避免訟累，甚而用以消滅對手、掠奪市場之有效

工具，是以，法院於核發定暫時狀態處分前，自應請聲請人就其請求及

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再由法

院依各該事件之具體內容，以「利益衡量原則」為基礎，審酌包括定暫

時狀態處分所課予相對人限制或容忍之內容、為保護權利必要之種類、

價額及性質（流通性之強弱等），並應參酌相對人之資產狀態、價額、相

對人因保全處分所忍受之痛苦及期間，併予考慮聲請人關於被保全權利

存在及保全必要性釋明之程度等具體事項為綜合判斷47，以具有較高度之

保全必要性，作為法院應否准許核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標準。 

此外，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請求原因若已釋明完足，惟

其既非終局確定本案請求權存在，法院自仍得命聲請人供相當擔保，以

                                                 
47 沈冠伶，前揭文，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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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日後訴訟結果聲請人受不利判決確定時，相對人就其損害求償之確

保。而法院於酌定擔保金之數額時，則應衡量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

執行可能無法繼續使用、製造或銷售一定範圍之產品，所造成財產上及

非財產上損害，包括系爭產品與聯合產品營業利潤之損失、存貨損失，

顧客求償、顧客流失、信用或商譽減損損失、資遣員工損失，專案資產

折舊、被禁止製造銷售使用產品內其他技術之研發或授權金、重新購置

其他生產線之損失等因素一併考量，並應建構一套固定之衡量標準或理

論依據，俾能平衡保全處分具迅速及定暫時狀態處分具滿足執行之特

性，兼顧聲請人、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以建立客觀公平之競爭

環境。 

 


